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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羅馬書第五章

I. 歸納查經
A.重複出現的字句：
稱義、和好、喜樂、罪、死

B.分段：
五1~21因信稱義的福分

1~5神愛的澆灌
6~11與神復和
12~21亞當與基督的對比

全人類與亞當的關係 新人類與基督的關係

五12-15──過犯帶來死亡 五15──恩典的賞賜
五16、18──定罪 五16、18──稱義
五17──死作王 五17──生命作王
五18──過犯：衆人被定罪 五18──義行：衆人稱義得生命
五19──悖逆：衆人成爲罪人 五19──順從：衆人成爲義
五20──罪顯多 五20──恩典更顯多
五21──死 五21──永生

C.問題/解答

v3此處的患難與因信稱義有什麼關係？是否泛指人生的一切苦難？
根據前文(v1)，患難是指因信稱義後，神所許可發生在信徒身上的考驗，為要使我們的信心堅
固，生命得以長進，讓生命品質與我們稱義的地位相稱。

v10得救的意義是什麼？復和與得救有何區別？
得救，是指人從必定要滅亡，罪人的地位，被拯救，成為義人，永不滅亡；復和(或作和好)，
是指人與神之間由仇敵變為朋友。
耶穌使我們與神和好，包括在人面前，承受人對祂的羞辱、誤會、傷害，以及在神面前，代替
人接受神對罪的刑罰與咒詛。如果耶穌能使神人和好，那麼，要拯救人免於永遠的死亡更是不
成問題了。

V13,14沒律法前，罪不算罪(比較四15)，為何亞當到摩西，死仍掌權？
罪不算罪並不是指犯了罪不需要承受後果，只是因為沒有律法，就沒有按律法定罪的罪狀。亞
當犯罪，將死帶到人間，亞當到摩西，沒有明文的律法來保護人不犯罪，因此所有的人都要承
受罪自然的後果，就是死。

V16為何恩賞由許多過犯而來？
審判是犯罪後必然的結果；恩賞(或作恩賜，指神白白賜給人的屬靈好處)卻是需要基督赦免人
所犯的一切罪。前者來自於亞當一次的犯罪，後者除了要解決亞當所帶給我們的原罪之外，還
有我們在肉身時，所犯的一切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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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經文解釋
保羅講完因信稱義的真理後，便開始闡述因信稱義帶來的好處。第五章主要分為三個段落，第一，

是因信稱義帶來生命價值的改變（1-5）；第二，基督藉著死結束我們與神之間敵對的狀態(6~11)；第三，
保羅以基督和亞當作對比，說明亞當與衆人，以及基督與衆人之間的兩種關係的對比，說明因信稱義的
人乃是再基督裡的人（12-21）。

(一) 生命的價值─被神愛澆灌（v1-5）

1. 與神相和（v1）

罪使我們與神隔絕，當我們因信稱義時，我們能藉著主耶穌基督與神和好，與神恢復正常關係。在稱
義之前，人是與神為敵的，因著基督的代死，人與神之間就有了和平，或說人在神面前有了平安，與
神和好了。與神的關係恢復之後，也會帶來與人關係的改善。

2. 進入現在所站的恩典中（v2a）

「進入」原文是古代引進到王面前用的一個字。這個「進入」的字與被接納、自由進入及特權的意思
有關。引申爲我們今天在主的救恩裏完全被神接納，成為祂的兒女。「恩典」特別是指進入身份或地
位說的。這是指我們現在所站的一個地位，不是賺得來的，乃是神賜予的，而且是我們不配得到的。

3. 歡喜盼望神的榮耀（v2b）

「盼望」是指我們滿有把握地期待我們尚未看見的事。「神的榮耀」是指神屬性的總和──恩典、真
理、良善、慈悲、公義、知識、能力、永恆，所以榮耀對神來說是祂的本質。神的神聖榮耀光輝，照
亮全人類，這榮耀原是屬於人的，但因罪的緣故失落了；當主再來時，也就是信徒的救恩最終實現之
時，這一切都要恢復。不但恢復舊的樣子，因著耶穌基督成為人，神親自介入，所以人所盼望將來得
著的榮耀將遠比原有的樣子更豐盛。

這裏所指的不僅是基督再來時要顯明的榮耀，而且也是指神現今在信徒身上恢復的形象。換句話說，
就算是我們有軟弱、失敗也當堅信，神必定完成祂在你生命中所預定的計劃。雖有爭戰，卻有盼望，
神要藉聖靈的工作在我們裏面恢復神的形象。現在神的榮耀在基督徒生命中已成爲現實。保羅的勸勉
是，我們必須經常享受與神的和好，並且要常常在榮耀的盼望中歡歡喜喜。榮耀的盼望可包括：

(1) 主再來時，我們的身體得贖，擁有一個像主一樣復活榮耀的身體，享受神兒子自由的榮耀（羅八
18-25）。

(2) 主要把我們帶進榮耀裏（來二10），賜我們公義冠冕（提後四8），與祂一同作王（提後二12；啟
廿4，廿二5）。

我們若有這樣榮耀的盼望，不論今世遭受何種痛苦，也不會沮喪。即或受到任何無理的冤屈，也不會
跟人過不去。而我們今天生活方式和人生價值觀也會不同。

4. 在患難中仍歡喜（v3-5）

「歡喜」不單指「歡喜」或「快樂」，更有「欣喜若狂」、「誇耀」的意思。「患難」是指壓力、艱
難、苦難、外在環境所帶來的困厄。因盼望將來的榮耀、得勝而有的喜樂，也叫我們今日，就算是生
活在患難中，仍然可以有喜樂、能力。在羅馬，基督徒不受歡迎，他們曾被政府趕出城外去，而且被
稱爲「人類的敵人」。在很多情況下，基督徒成了社會及政治問題的代罪羔羊。我們可以在患難中喜
樂，有兩個原因：

(1)患難能操練我們屬靈的生命（v3-4）：「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，盼望不至於羞恥」。
保羅把忍耐放在基督徒德行之首（羅二7，八25，十五4-5；林後一6，六 4，十二 12；西一11；帖前
一3；帖後一4，三5）。這種「忍耐」是指因著信在受苦難試煉時耐心的忍受。「老練」乃是指信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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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擁有的那種經過證實的特質，這特質可以經得起考驗，就好像貴重的金屬，經過不斷提煉，可以把
那些雜質除去，最後留下的才是真正貴重的金屬。

不過，在患難中，最重要存有盼望，因為人沒有盼望便不能生存，尤其在患難之中；但在患難中的盼
望，是那些在患難中能忍耐，品格經過考驗的人才有的。「盼望不至於羞恥」是現在式，表示持續的
動作。羞恥是指盼望落空而生的羞愧，這個盼望就是指五章2節的盼望。這樣的盼望永不會落空，因
為在神裏面的盼望一定會實現。患難使人成熟，因為患難能培養忍耐（不忿怒有耐心，刻苦地面對艱
難）和性格上的老練（經過考驗的品格，變得成熟老成），這些事最後會使人産生盼望，就是喜樂期
望，對未來充滿信心。

5. 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（v5-8）

基督徒有堅固的盼望，是因為神的愛巳經澆灌在我們心裏了。「澆灌」指傾倒出來。這個字同時指豐
富與擴散。這裏藉澆灌的隱喻表達屬靈更新與激勵的觀念。這動詞是完成時態，表示過去完成的事繼
續有效果。所以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，不是一次完成就完了，而是繼續有果效。藉著聖靈的幫助、
光照、感動，叫我們豐豐富富地體驗神的愛。

(二) 基督為我們死使我們與神和好(v6~11)

1. 神藉基督在十架上的死，來證明祂的愛(v6-8)

保羅繼續解釋神的愛的性質。當我們仍是與神為敵的時候，基督在神定好的日期，完成救贖的工作。
藉基督的受死，保證神的愛「顯明了」，意思是基督的死是神的愛永恆的證明。為義人與好人死很少
有，何況我們是不敬虔、是罪人、是祂的仇敵，神肯讓祂的獨生兒子為我們死，顯明祂的愛有多大！
祂的愛激勵我們忍受患難。最大的困難（將來的審判）已解決，今日的困難（患難）也輕省得多了。

2. 從神忿怒中得拯救（v9-10）

「免去神的忿怒」的「免去」是將來時式。「神的忿怒」是指末日神要審判世界的忿怒。啟示錄六章
16-17節用「羔羊的忿怒」與「忿怒的大日」來講述將要臨到世人的大災難。這裏的「就更要藉著祂，
從忿怒中將要得拯救。」主耶穌的死（祂的血）所成就的義，是指因信稱義的人可以免受大災難中神
的忿怒。因信稱義的人不再被定罪，將來可以免受神的審判，蒙神保守脫離一切的毀滅，引致最終的
得救，這是神救贖工作的完成。所以保羅又說：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。」「得救」是
指末日的完全得救。基督的「生」是指祂復活的生命。既然祂的死使我們與神和好，那麼祂的復活，
自然更能保證我們將來完全得救了。

3. 以神為樂（v11）

「爲樂」指歡樂、歡喜、得意狂喜的意思。用現在分詞，指出這不是將來的心情，而是今日的心境。
因著有把握不受將來的審判，今日我們「在神裏面」就不會帶著恐懼，我們在神裏面有生活的喜樂。
這種以神爲榮的喜樂，是由於主耶穌帶來的「與神復和」所致。主的救恩帶來歡樂的人生。

(三) 從亞當裏進入基督裏（v12-21）

保羅藉著亞當和基督的比較，作為前文因信稱義的教訓的總結。罪是從亞當一人入了世界，同樣恩典
也是從耶穌一人臨到眾人，並且恩典勝過過犯。在這段經文，保羅不僅把亞當和基督之間作比較，更
是說明衆人與亞當，以及基督與衆人之間的兩種關係的對比。亞當違反神的命令對人類造成極大的損
害，但基督徒與基督之間的關係，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律叫我們能與罪的律爭戰。這是恩典的律（羅五
15、17、20-21）。基督徒與基督的關係所帶來的好處，遠超過我們與亞當的關係所帶來的壞處（恩典
勝過罪惡）。

1. 亞當犯罪使全人類都陷在罪中，死亡也臨到眾人（v12-1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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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亞當犯罪，全人類就成了罪人，死又是從罪來的，因此死亡也臨到全人類。死（包括身體和靈性的
死亡）是罪的刑罰，也是罪的結果。保羅在這裏是用亞當作預表，來解釋因信稱義的真理。人被稱義
乃是因著信，神將基督的義歸到他們身上，正如因著亞當犯罪，全人類就成了罪人。

在摩西的律法未頒佈前，罪已經存在於世上，因為罪是藉亞當入了世界。但沒有律法，罪也不「算」
罪；「算」字的意思是登錄，不算罪就是不登錄在律法的帳上，即顯不出罪的嚴重性，而不是說不當
它是罪。正如四章15節所說的，「那裏沒有律法，那裏就沒有過犯」。不知道律法的人違背了律法，
也不需要按律法的要求來負責任。律法的功用是使人知罪，避免人誤犯律法。然而從亞當到摩西（律
法頒佈者），死亡就做了王，人類在死亡的權勢下。

「然而」是一個很強的相反意義的連接詞，顯出這句話的重點。本來沒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，就是人
不需要為所犯的罪負責，因此人就不應當死，因為死是從罪來的；但事實剛好相反，從亞當到摩西的
時代，死就掌權（服在它的權下）。所以從亞當至摩西時代的人，他們的死顯然不是因為犯了摩西的
律法，而是因為亞當的罪歸到他們身上。亞當的死不是違反摩西的律法，而是違反神的命令。

亞當乃是基督的預像，「預像」可譯為「預表」，意思是在神的啟示中，用早時的人或事物來表明後
期的人或事物的意義。保羅用亞當預表基督，主要是一個關係上的預表，亞當是全人類的頭，基督是
新人類的頭，因此亞當和全人類的關係就作了基督和新人類的關係的預表。全人類都是亞當的後裔，
新人類就是所有因信稱義的人。因著亞當的罪，全人類被定罪。照樣，因著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贖，新
人類被稱義。

2. 亞當與基督互相對比 (v15-21）

但基督為新人類所作的，卻勝於亞當為全人類所作。我們得稱為義的人，在基督裏所得到的比在亞當
裏所失去的更多。人在亞當裏所得的是過犯的結果，或者說是過犯的刑罰；在基督裏所得到的是恩典
中的賞賜。因亞當一人，「死」臨到衆人；因耶穌基督一人，「生」（神的恩典）要「加倍」臨到衆
人。「加倍」是「豐富」、「充足有餘」的意思。我們原本落在亞當的罪裏，然而神的恩典卻要主動、
積極的（就是「更加、更豐盛」）把所有相信耶穌的人，從罪中拯救出來。人因亞當一次（《和合本》
譯「一人」，其實應作「一次過犯」，對比「多次過犯」（五16））過犯受審判被定罪，但神的恩典
卻是在人犯了多次過犯之後（不單亞當的過犯，也包括人自己的過犯），仍然可以得稱爲義。可見人
在基督裏所得的比在亞當裏所失的更豐富。死藉著亞當的過犯掌權，因信稱義的人就更要因耶穌的順
服，得著神公義的賞賜。這樣的人要得更豐盛的好處，他們要在生命中掌權。因信稱義的人不單不再
在死的權勢之下，而且在生命中像作王一樣自由掌權。

最後保羅歸納說，因亞當一次過犯，全人類被定罪；照樣，因基督一次所作成的救贖功勞，信耶穌的
人都被稱義得生命了。保羅進一步解釋說，因為亞當一人故意的不順服（悖逆），全人類都成為罪人；
照樣，因耶穌基督的順服，使眾人都成為義人。律法是外添的，叫過犯增多。「外添」有「從旁進入」
或「附帶進入」的意思。這裏不是表示律法的不重要，但律法的目的不是拯救人，而是叫人知道神的
要求。人故意違反神的吩咐，作了不當作的事，便顯得他的過犯更加可惡。律法的出現叫過犯顯多，
但神的最終目的是叫恩典更增多。神允許罪在人當中掌權，為的是叫恩典掌權的福氣能臨到人類。人
被稱為義，叫人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，使神的恩典掌權。

第六章作業：
1. 罪的影響在稱義的人身上有何特別之處？(1-4)
2. 我們與主的聯合包括哪兩方面？這兩方面各有何功用？(5-10)
3. 為何在恩典下不在律法下就能不作罪的奴僕？(14)
4. 何謂罪的奴僕？如何順從神而不順從罪？(16)


